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  學年度第  學期學生旅遊租車合約書

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              社（以下簡稱為甲方）為            事宜，
由             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承包遊覽車     輛，經雙方協議租車合約如下：
1、 租用車輛種類：
2、 租用時間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 ）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。
3、 往返地點：


4、 保險規定：依據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（一）義字第八五○○三○一八五○號令公布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」辦理。
5、 賠償規定：依據交通部七十四年一月十六日交路（74）字第○一一八九號函令公布之「汽車運輸業行車事故損害賠償金額及醫藥補助費發給辦法」辦理。
6、 車資：每輛租金新台幣         元整。
7、 定金：先由甲方付給乙方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整。
8、 租金交付：       月         日時甲方安全返校後立刻交付乙方。
9、 甲、乙雙方如不履行約定條件時，願負賠償對方因此所受之損害。
10、 訂約後雙方不得因物價漲落或藉故提出增減租金之要求。
11、 如有肇事時，乙方院依法律規定予本合約付一切損害賠償責任。
12、 本合約一式兩份，經雙方簽約生效，甲乙兩方各執一份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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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
